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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文化复兴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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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所开启的法治之路，其中一个无法忽视的话题即是这条法治之路的征途上

律吸收、借鉴的踪影。从清末立宪的师法日本、国民政府六法全书刊行背后的德

成立后对于前苏联法律制度的学习，乃至改革开放后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国

我们在经济、民商事立法中，主动大规模吸收、借鉴的一系列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可以

对于西方法律制度的吸收、借鉴，对于我国立法技术的增强和法律体系的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也是我们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面临的选择。 

    但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文化的大国，而非一个缺乏文化传统积淀的小

国，可以全盘复制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话，那么一个大国的法治秩序建

不仅仅是本国内部的事务，而意味着对于整个世界文明发展的责任。所以，中

不但具有满足中国人对于规则、秩序渴求的需要的规则主义意蕴，具有使古老的中

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国家建设意蕴，还意味着中国能否为世界法治发展提供新的思路、新的

的可能性，这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千年文明古国和区域性大国所必须承担的使命。

    例如，在世界法治文明的发展史中，希腊提供了关于正义理论的思考，以及西方政体理

想源头；罗马贡献了极为发达的民商事交往规则，甚至在千年以后仍然成为

不尽用之不竭的营养源泉；英国作为世界宪政的母国，率先确立了议会主权

“国王在万人之上、却在法律之下”的训诫更成为“司法职业主义”和法治思想的重要

在宪政思想方面为世界贡献了如何在一个超大国家实现共和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同

衡的具体配置、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宪法修正案的修改模式等，也为世界法治文明的

重要贡献。 

    甚至我们曾经认为是阻碍中国法治发展的中国法律传统，实际上在近代以前也是具有自己

的文化品格的，而且还对周边国家的法律制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例如，从

法”合一传统，秦代所确立的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唐律无论就立法技术还是影

界法律文明格局中处于领先地位。 

    所以，什么是中国法治的文化贡献？这是中国在法治发展之路上必须回答的一

中国是一个千年的文化古国和区域性的大国，中国无法像一些小国那样简单

制度，而必须为世界法治文明宝库提供足够的制度创新和法治发展模式。也即是

角度来讲，我们要有能力提供诸如英国的司法制度、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这样

制度建构中吸取有益成分的制度建构模式；从法治理念的角度来讲，我们要有能力提供中

法治、宪政、正义等命题的独特思考。总之，我们要有能力为世界法治的发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尽管不乏对于西方

吸收、借鉴，但却首先强调中国特色。这是因为，对于一个具有千年文化传统

序的建构，本身也是其文化衍变、发展的一部分，或者说，必须具有文化的自

    实际上，百年中国的法治之路，尽管披着移植的外衣，但那只是为了吸取他

分，而非意味着对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法治模式的文化使命的放弃。即使是

《钦定宪法大纲》对于《日本明治维新宪法》的大幅度移植，和一些殖民地被宗主

法律也有本质的区别，更多的还是一种主动的求变和选择，在当时立宪模式的抉

了多种方案后才最终作出决定。国民政府时期的六法全书在制定之前，则经历

国民间法律习惯的考察与收集。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建

验缺乏，较多地借鉴了前苏联的法律制度，但并非简单的照搬，例如，对于民族

就并未采取前苏联的联邦制和民族共和国制度，而是选择了民族区域自治作

宪法制度，而这一制度建构实际上是中国古代边疆治理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民族政治

融合。改革开放后，由于缺乏和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法律制度，因而不得不大

达国家关于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类市场经济

规则是共通的。我们在充分衡量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现实，尤其是本国公民

基础上的有选择的吸收、借鉴。而且，中国也在一些具体法治命题的解决方面

了一定的思考，例如中国收回香港、澳门后实行的一国两制的多法域格局，即

决类似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就当代中国的法治模式而言，无疑既不同于中国几千年的法律传统，也不同于百年中

设历程中曾经借鉴的日本、德国、前苏联、美国等国家的法治模式，而是经历

足于当代中国人民现实需求、充分吸收借鉴古今中外法律文化优秀成分的一

然，就目前而言，这种法治模式仍然是一种正在成长的法治模式，仍然需要在中

中逐步加以发展、完善。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中

系已经基本形成，我们的政治、经济、法律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我

还不能充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另一方面就给其他国家的法治命题解

度经验和制度设计还非常不够，也未达到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对比较成熟的法治模式相提

步。也就是说，在世界法治文明的大格局中，我们仍然处于弱势地位，而这

水平、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并不相符。 

    所以，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今天，在中国的经济总体水平、

来越强的今天，我们在未来的法治秩序建构进程中，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种

化复兴使命。在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一切法律文化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明

识，充分探索、积累、总结解决具体法治命题的经验，在满足中国人民对于交往秩序和

制度需求的同时，为世界法治文明的发展作出中国式的贡献，塑造出法治的中

    当然，强调这种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复兴使命，并非意味着我们对于西方法治

斥，相反，一国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也只有充分吸取古今中外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

分，才能得以“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一个国家法治模式的形成，也不可能完全不吸收、借

他国家的法治经验，例如，美国的宪政制度，虽然和英国有重大差异，但其地方自治很大程度是原

来英格兰乡镇自治制度基础上的一种创新，而美国对世界宪政发展作出巨大

同样也有更为古老的历史渊源，也自然吸取了其他国家在宪政制度创建中的有益成分。即使是中


